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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：1999〈外縣市02-27208889〉轉77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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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5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給字第104304920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「臺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重大災害補助要點

」（以下簡稱本府重大災害補助要點）自即日起停止適用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3年10月14日「軍公教人員法定

給與以外其他給與項目法制化推動計畫」審查小組第1次會

議決議將本府重大災害補助列為「未報奉行政院核定之給

與項目」，該小組審查意見：「依『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

支給要點』第7點規定，各機關員工獎金、福利及其他給

與事項等應報奉行政院核定後始得支給。基於各機關如有

未報准而自行核發獎金及其他給與，均應由審計機關依審

計法規定辦理追繳，爰請各該機關確依規定辦理」，爰旨

揭要點停止適用。

二、爾後本府同仁如遇有災害致住屋受損情形，可洽詢各縣（

市）政府社會局（處）及向災害發生地之區公所依「風災

震災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」、「水災公用氣體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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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」及「土石流災害

救助種類及標準」等相關規定申請救助金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秘書處(刊登公報)、臺北市政府財政局.、臺北市政府法務局.、臺北

市政府主計處. 2015-05-21
17:03:41


